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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 

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[2016]第 24 号 

 

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6年 11月 26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

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重组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

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    一、关于交易方案 

1．你公司持有的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大洲

本田”）50%股权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实现投资收益 9283 万元和

9549 万元。根据备考财务报表，本次交易置出新大洲本田 50%股权

后，上市公司 2015年和 2016年 1-7月将分别亏损 3869万元和 364

万元。请你公司结合摩托车行业収展周期和现状、新大洲本田的经营

状况和业绩、公司其他主营业务的収展情况、公司未来战略规划、本

次交易可能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等方面，详细阐述在本次交易可能

导致公司出现经营亏损的情形下，将持有的新大洲本田 50%股权而非

其他主业资产进行出售的主要考虑因素及合理性，是否有利于上市公

司改善财务状况、增强持续盈利能力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

小股东利益。请独立董事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本次交易对价由受让方宁波新大洲

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新大洲”）分三期向上市公司支

付股权转让款的 10%、40%和 50%，第一期、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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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后，交易标的股权可过户至宁波新大洲名下。宁波新大洲的实际

控制人赵序宏为上市公司副董事长、原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并直接

持有上市公司 1.34%股份。请你公司说明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前办

理股权过户是否可能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，以及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

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根据过渡期间损益安排，交易双方约定的交易标的交割基准

日为 2016年 12月 31日，早于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日 2017年 1月

31 日和股权过户日期，即受让方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%，便可自

2017年 1月 1日起享有交易标的实现的收益及亏损。请你公司说明

在目前交易标的具备较高盈利能力的情形下，做出上述安排的依据和

主要考虑因素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请独立董

事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4．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报批或备案事项，已

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或备案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或备案的程

序，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或备案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。请独立财务

顾问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5．请你公司说明交易标的过渡期间损益安排和本次重大资产出

售涉及的相关会计处理及其会计准则依据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収表明确

意见。 

6．请你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、会计师和评估师根据《关

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収生业绩“变脸”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

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》的规定，对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，最

近三年规范运作情况、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，拟置出资产的

评估作价情况等进行专项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

3 

 

二、关于资产评估 

1．请你公司按照《公开収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栺式准

则第 26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4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26

号准则》”）及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号—资产评估相关事宜》

的相关要求，详细说明收益法评估中关键参数（收入、收入增长率、

成本、营业外收入等）的选择过程和依据，并分析与交易标的最近两

年又一期营业收入、利润、现金流等指标的差异，说明盈利指标总体

呈下降趋势是否与现有客户、所处行业地位、行业収展趋势、行业竞

争及经营情况等相匹配，同时结合交易标的市场可比交易价栺、同行

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或者市净率等指标，说明收益法评估结果是否合

理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交易标的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。请你公司

详细阐述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而非收益法估值的依据是否充分，

并结合交易标的市场可比交易价栺、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或者市

净率等指标，详细分析交易定价的公允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

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关于交易对方 

1．请你公司全面披露上海竞帆鞍座有限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，

直至披露到自然人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

安排的其他机构。 

2．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杜树良与孟龙、卓力签署备忘录的主要内

容，拟增资宁波儒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具体情况、

目前进展和后续安排。 

3．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对方实际出资情况、交易对方主要股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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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实力、交易对价支付安排等方面，分析交易对方的实际履约能力，

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収表明确意见。 

四、关于交易标的 

1．请你公司按照《26号准则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补充披露交易

标的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

证监会立案调查，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，以及交易标的涉

及的诉讼仲裁情况（若有）。  

2．请你公司补充完善交易标的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的

相关信息。 

五、其他 

1．请你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

和第十四条的规定，补充完善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计算过程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2月 6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12月 1日 

 


